《灌南县农业设施确权登记和抵押贷款管理
办法》起草情况的说明

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农业生产设施管理，保护农业设施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拓宽农村各类经营主体融资渠道，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我局拟制定《灌南县农业设施确权登记和抵押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县设施农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综合效益正逐渐显现，大批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农业生产设施。全县食用菌工厂化厂房资产估值25亿元、葡萄钢架大棚设施资产估值1.5亿元、蔬菜日光温室及花卉连栋大棚资产估值0.5亿元、畜禽养殖标准化厂房估值12亿元。一些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难题，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建成食用菌生产厂房、钢架大棚、规模养殖场舍等设施，由于没有明晰产权，他们守着固定资产却无法抵押贷款。
二、制定《办法》的可行性
本《办法》借鉴宿迁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宿迁市农业设施确权登记和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创新设立农业设施所有权，制度化明确“凡是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都可以将生产经营过程中建设的标准化葡萄连栋大棚、工厂化食用菌厂房、蔬菜日光温室、花卉日光温室、规模化养殖场的畜禽舍等申请确权登记。”
三、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6章33条，6个附件。
第一章：总则。主要阐述农业设施抵押贷款意义、依据、内涵、范围、原则和分工。《办法》规定，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实行“自愿申请、严格审查、据实登记、设施与用地一致”的原则。农业设施抵押贷款遵循“合理支持、利率优惠、一次授信、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循环使用”的原则。
第二章：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明确农业设施确权颁证登记部门，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是农业设施所有权的登记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管理工作。明确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条件、登记内容、登记程序。明确登记证使用期限、变更登记以及登记证失效等方面的管理规范。
第三章：贷款条件。规定农业设施抵押贷款用途，农业设施抵押贷款主要用于农业发展过程中大棚、厂房、圈舍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维修扩建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等。明确贷款申请条件、农业设施价值评估、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以及还款方式。
第四章：抵押登记。明确农业设施申请抵押登记、核发农业设施抵押登记证、变更抵押登记、续期抵押登记、注销抵押登记、相关登记公示六个方面内容。
第五章：风险防范与贷后管理。明确风险防范、贷后管理、抵押管理和抵押物处置四方面内容。强化风险防范，支持县财政风险补偿资金池合作金融机构将农业设施列入抵押物范围，推动农业设施抵押贷款在“苏农担”等风险补偿资金池中的综合运用。加强贷后管理和抵押管理，优化抵押物处置途径，保障借贷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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